院教育工会关于认真打扫职工楼周边卫生的通知
各分会：

开学伊始，为了给全院师生员工创造整洁舒适的校园环境，共同建设文明、和谐的美好校园，请各分会通知各自在校内住宿的教职员工于周日（3月16日）前认真清扫各自房前屋后卫生，房前屋后堆放的各类废弃物品由物品所属人员转移至学院垃圾堆放处（学生区12栋楼后）。院爱卫会将于周一（3月17日）组织相关人员对职工楼周边环境卫生进行检查，对没有认真清扫房前屋后卫生（包括割掉高草）或清扫不彻底的教职员工，教育工会将在全院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并予以200元罚款。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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